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107 學年度 

最低修業年限  一年  

應修學分數  各組最低學分數 36 學分(不含先修管理基礎課程)  

應修（應選）

課程及符合畢

業資格之修課

相關規定（如

無，則免填）  

一、共同先修管理基礎課程：  

    統計、經濟、會計、管理學四門至少應修兩門。(已修過者可經各管理組認定抵免)  

 二、共同必修課程：  

    企業經營與倫理專題講座(3 學分)  

備註  其他相關規定依據各組別之修課規定。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管理科學組） 
 107 學年度 

最低修業年限 一年 

應修學分數 42 學分（不含先修課程） 

應修（應選）課程及

符合畢業資格之修課

相關規定 

（如無，則免填） 

一、先修課程部份： 

「經濟學」、「會計學」、「統計學」、「管理學」等四科，研究生入學後，    

得憑入學考試成績、大學成績單或其他相關證明提出先修課程之申請免修，

由碩委會審核。補修先修課程以本組開設課程優先，並於入學後一年內完成

補修為原則。 

二、必修課程部份： 

1. 「碩士生在學期間，必修行銷管理、資訊管理、作業管理、策略管理、財

務管理等五門課程，並須自「組織行為」及「人力資源管理」二門課程中

任選其中一門修習及格。另研究方法相關課程中任選其中一門修習及格。

研究方法相關課程包含研究方法、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迴歸分析或由系務

會議認可之課程。」上述課程限修習本所開設之課程。 

2. 院共同必修–企業經營與倫理專題講座（3 學分× 1 門），須至少修一學期。 

3. 碩士論文研究（3 學分× 1 門），擇定指導教授後須至少修一學期。 

三、選修課程部份： 

至少選修三門課（3 學分× 3 門）。 

四、先修課程可抵免。 

五、抵免之總學分數不得超過 15 學分，但非本組所開設之課程最多採計 6 學分。 

六、選修課程中，非管科系專班及學分班開設課程之抵免和選修學分最多採計 9

學分。 

備註 

1. 本修課規定係依據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管理科學組研究生修業規章訂定 

2. 本組類研究生滿足畢業條件，若修業未滿二年擬申請學位考試者﹐應列舉表現

優異之事實（例如論文已發表於有審查制度之學術期刊），經系務會議及本學

院在職專班委員會審議通過，再經教務會議核備後方可畢業。 

3. 由系務會議認可之研究方法相關課程：統計研究方法、迴歸模式及 SAS 應用、

統計方法與資料分析、作業研究。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資訊管理組)  
 107 學年度 

最低修業年限  一年  

應修學分數  40 學分  

應修（應選）

課程及符合畢

業資格之修課

相關規定（如

無，則免填）  

   

   

   

   

   

   

一、先修課程 

統計學、經濟學、會計學及管理學共四門課程中，須至少選修兩門(如已修過，可抵免)。 

二、必修 

1.碩士論文研究(3 學分) 

2.資訊管理專題(1 學分) 

3.資訊管理論文研討(1 學分) 

4. 企業經營與倫理專題講座(3 學分) 

5.個別研究(2 學分) 

三、本組專業課程包括資訊類、數位經濟類、管理類及研究方法類共四類別課程，至少

須選修 6 門(18 學分)，且須選修其中三類別課程每一類別至少一門。此外，所修課

程須包含至少五門不同本系專任(含已退休之專任教師轉任兼任教師者)或合聘教師

所開授之課程。 

四、除了上述第二項規定的四門(10 學分)必修課程及第三項規定的六門(18 學分)專業課

程之外，其餘學分可選修本所或本校其他專班及系所(含國外大學)課程，惟非本系

開設之課程最多採計 6 學分。 

五、抵免學分規定:抵免在職專班學分規定： 

1、 申請扺免學分之課程修課成績須達 80(含)以上，可抵免之畢業學分數上限為 18 學分

(含得抵免非本所開設之課程 6 學分，惟需本所課程委員會核准為限)。 

2、 修習本所學分班(修課成績達 80(含)以上)，抵免在職專班學分，無年限限制。 

修習外所學分班(修課成績達 80(含)以上)，抵免在職專班學分，抵免年限最多 8 年。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科技管理組) 
107 學年度 

最低修業年限 一年 

應修學分數 42 學分（含 3 學分碩士論文研究） 

應修（應選）

課程及符合畢

業資格之修課

相關規定 

一、修滿四門先修課程：統計學、經濟學、企業管理/管理學、會計學、或其他相似課程

通過抵免，但不列入畢業學分。 

二、必修 18 學分 

   1.國際行銷（3 學分） 2.企業政策與策略管理（3 學分） 3.財務策略與管理（3 學分） 

   4.產業分析與創新（3 學分） 5.企業經營與倫理專題講座(3 學分)院共同必修課   

   6.碩士論文研究（3 學分） 

三、必選 3 學分:數量方法相關課程一門(見備註) 

四、選修 21 學分。其中 6 學分可至本校他系所選修。 

五、通過畢業論文口試，並繳交畢業論文。 

備註 一、數量方法課程包括：科管研究方法、多變量分析、迴歸分析、時間序列、作業研究、

科學計算、企業決策之計量方法、多目標決策分析、企業調查與研究方法、應用計量

經濟學、巨量資料分析。 

二、畢業所需 42 學分不包括先修課程學分。 

三、先修課程:承認在本所學分班修課成績達 70 分標準之先修課程。 

四、必修、必選及選修課程承認成績達 80 分標準之本所學分班課程至多 15 學分。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運輸物流組)  
107 學年度 

最低修業年限  二至五年  

應修學分數  39 學分(不含先修管理基礎課程)  

應修（應選）課

程及符合畢業

資格之修課相

關規定（如無，

則免填）  

   

   

   

   

   

   

一、先修管理基礎課程：  

    會計學、經濟學、統計學、管理學(至少必選二門)  

二、管理學院必修： 

    企業經營與倫理專題講座(3 學分) 

三、必修課程部份：  

   1.運輸與物流系統(3學分)  2.數量分析方法(3學分) 3.運輸物流管理個案講座(3學分)  

   4.費率定價與財務分析(3 學分)  5.論文研討一(3 學分)  6.論文研討二(3 學分)  

   7.供應鏈規劃與策略(3 學分)  

    註:論文研討一為論文研討二之先修課程 

四、必選課程(以下課程至少選四門) 

1.陸運產業經營管理(3 學分) 2.海運業經營管理(3 學分) 3.航空產業經營管理(3 學分) 

4.採購與作業物流(3 學分)   5.先進運輸物流科技(3 學分) 

6.運輸物流創新與創業管理(3 學分) 7.配銷管理(3 學分) 

五、選修課程 

得自管院系所專班組修習一門 3 學分課程。 

註：擔任教學獎助生應修習「ITT9000 教學實務」課程，至多採計 1 學分。 

 

管理學院管理碩士在職專班(財務金融組) 
107 學年度 

最低修業年限 一年 

畢業學分 42 學分 (不含先修課程) 

應修(應選)課程及 

符合畢業資格之 

修課相關規定 

 先修課程：經濟學、會計學、統計學 (得憑大學成績單或其他相關證明申請

免修，修課時間超過 10 年以上者不得免修。) 

 管院共同必修課程 (共 3 學分)： 

企業經營與倫理專題講座 

 必修課程 (共 12 學分)： 

財務管理、財務報表分析、投資學、碩士論文研究 

 必選課程 (共 9 學分)：(以下課程 7 選 3)* 

企業合併與收購、國際財務管理、期貨與選擇權、金融創新、金融機構

管理、債券市場、(財務或其他)個案分析 

 選修課程 (共 18 學分)： 

本所開設之各選修課程 (外所課程至多承認 6 學分)。 

*必選課程選修超過 3 門課者，多修課程之學分可當成選修課程學分。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工業工程與管理組)  
 107 學年度 

最低修業年限  一年  

應修學分數  36 學分(含碩士論文研究 3 學分)  

應修（應選）課

程及符合畢業

資格之修課相

關規定（如無，

則免填）  

一、先修課程：(至少兩門)  

    統計學、經濟學、會計學、管理學 (3 學分；不計入畢業最低學分內)  

二、必修課程：  

   1.院必修：企業經營與倫理專題講座(3 學分)  

   2.組必修：碩士論文研究(3 學分)  

三、選修課程：30 學分 (本系及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開授課程)  

四、選修本組開授課程至少 24 學分(不含碩士論文研究)  

備註  依據 88.10.15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協調會議  

依據 89.4.24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課程委員會決議  

依據 89.11.8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系務會議決議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經營管理組) 
107 學年度 

最低修業年限  一年 

應修學分數  42 學分 (含抵免學分，不含先修課程學分，研討課程至多採計 9 學分，非經營管

理研究所開設之課程最多採計 6 學分)。擔任教學獎助生應修習「教學實務」課程，

至多只採計 1 學分為畢業學分。 

應修（應選）課程及

符合畢業資格之修課

相關規定（如無，則

免填）  

   

   

   

   

   

   

1.課程可依規定申請免修或抵免，抵免學分上限為 15 學分，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2.先修課程：「經濟學」、「會計學」及「統計學」，須至少修習二門。研究生於

入學後，得憑入學考試成績、大學成績單或其他相關證明，提出先修課程之免

修申請。若未曾修過先修課程或其免修申請未獲通過者，經本組同意得以經營

管理研究所開授之選修課程進行抵免，但該學科學分數不得計入畢業學分(42 學

分)。 

3.必修課程：「管理資料分析」、「行銷管理」、「財務管理」、「領導與溝通」、

「策略管理」、「全球經濟視野」、「企業倫理與公司治理」等七門課程（每

門課程 3 學分）。 

4.研討課程：（每門課程 3 學分，至多採計 9 學分） 

(1)「企業經營與倫理專題講座」須至少修一學期。 

(2)「管理專題研討」須至少修一學期。 

(3)「碩士論文研究」擇定指導教授後須至少修一學期。 

5.選修課程： 

學生可任意選修本院開設之經營管理相關專業課程，非經管所開設之課程最多

採計 6 學分。 

6.擔任教學獎助生應修習「教學實務」課程，至多只採計 1 學分為畢業學分。 

   

備註  1.本修課規定係依據管理學院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經營管理組研究生修業規章訂定。 

2.「教學實務」課程採計畢業學分追溯適用本組在學研究生。 

 

 

 


